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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(2024)京0114民诉前调18015号
需要补充资料及明确事项的函
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：
根据贵院出具的《鉴定评估委托书》（调字号：(2024)京0114民诉前调18015号），在王冬梅与何冠乔离婚纠纷一案中，贵院委托我公司对赛里斯牌小轿车一辆（车牌号：京AF02380）的车辆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我司于2024年9月6日收到贵院《鉴定评估委托书》（调字号： (2024)京0114民诉前调18015号）及相关资料。
（一）现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，结合贵院提供的现有资料，有如下资料需要补充：
1. 机动车行驶证完整复印件；
2. 机动车登记证完整复印件；
3.《小汽车车牌指标租赁使用协议书》完整复印件；
4. 机动车购买合同、发票、转账记录完整资料；
5. 机动车抵押登记详细情况资料；
6. 已行驶里程数据证明资料(也可在现场勘察时确认)；
7. 车辆大修情况资料；
8. 最新车辆年检记录。
（二）以上委托内容，尚需明确如下事项：
本次委托鉴定评估基准日是否为评估师现场勘察日。
恳请委托人对上述资料进行补充并对上述事项进行明确，并寄送相关材料至我公司。
特此说明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〇二四年九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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